
租屋資訊與安全

授課教官：吳國君



吉屋招租

怎麼樣知道有房子要出租？可考慮下列管道：

1. 軍訓室網頁－「校外賃居服務」

2. 朋友、學長、學姊推薦

3. 第一科大 B.B.S 「租屋資訊」

4. 校外招租廣告單





「四不一沒有、五要五不」

租屋法律常識



【租屋四不】

一、不可出租他人之房屋。

二、不可拒絕修繕。

三、不可隨便進出房屋。

四、不可禁止轉租或分租。



【一沒有】

沒有違反公共安全的情形。



【租屋五要】

一、要看房屋所有權狀。

二、要看出租人國民身分證。

三、要簽定書面租約。

四、要約定租賃期限。

五、要去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 。



【租屋五不要】

一、不要押租金（若有，要求押租

金可抵扣租金）。

二、不要負擔稅捐。

三、不要隨時收回房屋。

四、不要調漲租金。

五、不要違建。



【租屋應知悉的法律常識】

一、租賃契約：

1.不要式契約即諾成契約：當事人雙

方意思表示合致，不拘任何方式，

租約成立生效。
▲例外：要式租約，即不動產的租賃，

期間如超過一年，應以書面定
之，否則，視為不定期租賃。



2.定期租賃契約：

(1)短期租債：法未設限 。

(2)長期租賃：最長不得逾二十年。



3.不定期租賃契約：

▲可否隨時終止契約？

(1)民法第450條第2項 規定：各當事人可以隨時終
止契約。

(2)但土地法第100條規定：出租人非因下列情形之

一，不得收回房屋：

a.出租人收回自住或重新建築時（自行重建）。

b.承租人違反民法第443條第1項之規定即違反契

約所明定之不得轉租規定。



c.承租人積欠租金額，除以押租金抵償外，達

二個月以上時。

d.承租人以房屋供違反法令之使用時。

e.承租人違反租賃契約時。

f.承租人損壞出租人之房屋或附隨財物，而不

為相當之賠償時。



4.租約一定要清楚載明下列事項：

(1)非空屋者，應載明家具之數目、廠牌、年份。

(2)承租人可裝修、加添設備。

(3)承租人可另行轉租、分租。

(4)出租人不修繕時，若由承租人自行修繕，所支

出費用由未到期的租金中扣除。



5.租賃契約關係消滅的原因有三：

(1)租賃期限屆滿。

(2)提前終止契約。

▲出租人有權片面終止租約之情形有四：

A.承租人非法為租賃物之使用收益，經勸阻

仍繼續時。

B.承租人支付房屋租金遲延，而遲付租金之

總額達二個月之租金額時，經定相當期限

催告，仍不依限支付時。



C.承租人非法將房屋全部轉租於他人時。

D.承租人乘出租人之不知或不顧出租人異

議，而取去留置物者。

(3)租賃物滅失。



二、租金：

1.租金請求權之時效期間： 五年

2.租金可否調漲？

(1)定有期限的不動產租賃或動產租賃：

不可以中途要求增減租金。

(2)未定期限的不動產租賃：可以因不動產價

值的昇降，聲請法院增減租金（調漲、減低）



3.欠租可否收回房屋？

承租人支付房屋租金遲延，而遲付租

金之總額達二個月之租金額時，經定

相當期限催告，仍不依限支付時，出

租人可終止租約，收回房屋。



三、押租金：

1.性質：從契約（主契約是租約）、要物契

約（須交付金錢始生效）。

2.目的：擔保承租人租金的給付、租賃所生

債務的履行 。

3.返還條件：租賃關係消滅後，如承租人無

任何違約時，可請求出租人返還。



4.押金可否抵充租金？（非當然可以抵充租金）

(1)租約未約定者：（由出租人決定要否行使抵付）

抵充與否，乃出租人的權利而非其義務，故出租

人以承租人未付租金而終止租約時，承租人不得

以尚有押租金可抵充租金為抗辯。

(2)租約有明定者：（得抵付之）

約定承租人得以租賃期限屆滿前，以押租金抵付

租金，採此約定對承租人較有保障。



5、出租人如將房子出賣給第三人，但出租人沒將押

租金交給買受人（即後來的新屋主）：

(1)新屋主不能再向承租人收一次押租金。

(2)租賃關係消滅時，承租人不能向新屋主請求返

還押租金。（押金契約為要物契約，以金錢之

交付為其成立要件，押金權之移轉，亦須交付

金錢始生效力）

(3)但如原租約有約定，押租金可抵扣租金時，承

租人可對新屋主主張以押租金扣抵租金。



四、稅捐：

1.租賃物應納之一切稅捐，應由出租人負擔

2.如房屋稅、地價稅、所得稅（租金收入）

及自用、非自用、營利用的稅基不同。



五、轉租、分租（二房東問題）：

1.房屋租賃，除有禁止轉租之約定外，承

租人得將其一部分，轉租與他人。

2.其他的租賃，須經出租人承諾，才可轉

租他人。

3.轉租後，原承租人與出租人間之租約仍

存在。

4.次承租人應負責之事由所生之損害，原

承租人負賠償責任 。



六、公共安全設備：逃生設備及失火責任

1.公共安全及消防設備的設置與合法

2.失火責任：

(1)承租人有「重大過失」致房屋失火毀

損、滅失者，應負賠償責任。

(2)何謂「重大過失」？



▲民法的過失，以其欠缺注意的程序，分三種過失：

A.抽象輕過失：未盡善良管理人的注意義務者。

▲所謂善良管理人，係指依交易上一般觀念，認為有

相當知識、經驗及誠意之人。

B.具體輕過失：欠缺與處理自己事務為同一注意之

義務者。

C.重大過失：顯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義務者。



七、修繕問題：房屋的水管漏水了，誰來修理？

1.由出租人來修理。

2.程序：承租人應通知出租人，且應定相當期限催

告出租人進行修繕。

3.經通知後，如不修繕：

(1)承租人可以終止租賃契約。

(2)自行先修繕，再請求出租人償還修繕費用，

或從下期租金中扣除。



八、買賣不破租賃：

1.意義：出租人將房屋或土地出租交付給承租人

後，又將房屋或土地出賣給（所有權移轉）第

三人，承租人的權益不受影響，租賃契約仍會

拘束受讓所有權的第三人。

2.適用範圍：五年以內之定期租賃契約、經法院

或民間公證人公證之租賃契約。

3.不適用者：不定期租賃契約、超過五年未經公

證的租賃契約。



簽約注意事項





簽訂平等條約：

白紙黑字、寫清楚權利義務等關係。
詳細記載租金多少、何時繳納、押訂
金額、房東與房客之修繕責任、租約
期限、水電費付費方式等項目，可減
少許多不必要的糾紛 。



確定房東是否為房屋所有權人

務必要請房東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房
屋所有權狀、房屋稅單或登記謄本，以
確定房東真實身份。

若是二房東，應請其出示與大房東所訂
之契約書 。



房屋自然損壞的處理

至於房屋之自然損害，如果未在契約中規
定由房客負責的話，當然要由房東負責維
修；但依 ＜民法＞ 437條，房客有通知
房東的義務，如果沒有通知，而使得損害
擴大，房客要負責賠償 。

但如果房客已經通知，而房東拒而不修理
時，房客可終止租約或自行雇工修理，而
於兩年內向房東要求修理費或抵繳房租。



爭取刪除房客繳納額外的房屋稅金

契約書常有一個不合理的規定：租屋之
房屋稅、綜合所得稅等，如果較出租前
之稅額增加時，其增加部份，應由房客
負責補貼，這個部份應儘量爭取刪除。
至於租屋期間內，房客如果要提前搬
家，可與房東協議，例如爭取只要提前
一個月通知房東或已找到房客，房客即
無須賠償。



訂定契約注意事項：

‧租金多少？何時繳納？
‧租約期限有多長？
‧是否給付押金？金額多少？何時返還？

＜土地法＞99條規定：房屋押金不得超過兩個月租

金，超過部份得抵繳房租。

‧水電費、大樓管理費、房屋稅等由誰繳

納？如何計算？繳納方式為何？



訂定契約注意事項：

‧ 房東與您對於修繕之責任區分與明訂項。

‧房東提供哪些傢具及設備，其使用現況如

何，對於狀況不佳的設備，最好可以拍照

存證，以免日後苦無證據。

‧確定房東有無要求特殊限制，例如是否可

以炊膳？養寵物？帶異性入內或過夜等。



訂定契約注意事項：
‧您是否可轉租他人？或尋找室友共同

負擔房租？
‧您是否可整修或改裝房屋現有之設備

或結構？
‧若與房東同住，公共區域使用之權限

與範圍？
‧若租賃雙方，任何一方違反規定或提

前解約時之違約賠償？



訂定契約注意事項：

‧租賃雙方於簽約時記得留下對方之身份

證明。

‧契約書內容中若有更改處，雙方要加蓋

印章或共同簽名，以防止未來發生糾紛

情事。
‧簽約完畢，雙方各執一份契約書存留。

‧押金及每月或每學期繳納租金時，應請

房東簽收，並妥善保管收據。



租屋前安全須知

1.有關租屋資訊，儘可能運用軍訓
室提供之資訊。

2.若需單獨看屋時，可事先與家人
或朋有約定時間，互打電話確認
安全。



3.單獨前往目屋時，應注意出入
口的位置，並保持開放，不要
關閉出入的大門。

4.租屋前，最好先了解該區的環
境是否單純、治安狀況、前位
住戶的行為、房東的品性。



租屋時安全須知

1.租屋時護屋主更換新鎖，並加裝
門栓鏈、鐵門、鐵窗等。

2.隨成隨手關門(鎖門)的習慣。

3.對住處之水電、熱水器之使用應
隨時注意安全。

4.單獨在家時，不要隨便讓陌生人
進入屋內。應門時應詢門清楚。



租屋安全須知

5.可借用父兄之鞋類不定期置於門外，
讓宵小無法洞悉得逞。

6.若有室友同住，應保持良好關係，互
相熟悉彼此生活習慣，相互照應。

7.對其經常出入住處的朋友，應有基本
的認知與瞭解。建議最好選擇同性、
社交單純的室友。



觀察四周環境

事前觀察沒作好，事後想搬走不了！

1. 注意四周是否太吵雜，特別是電玩、

遊樂場、非法行業不但會帶來噪

音，更因出入份子複雜而影響居住

品質。

2.考慮交通（公車）的便利性和停車是

否方便等？

3.位置會不會帶偏僻？



4. 是否有防火巷或相關逃生避難設備？

5. 是否是違章建築？

6. 是否是頂樓加蓋？

7. 周圍是否雜草叢生、空屋率高否？

8. 夜晚街道是否明亮？



檢查房屋設施：
結構安全：

1.注意樑柱上有無裂痕，樑是否彎曲，

衣櫥的門、窗戶是否會卡住無法打開。

2.若該屋樓下為營業場所，必須注意該商

家是否曾為了內部裝潢而擅自打掉樑柱

結構。



漏水／管線／淹水：

1.注意屋頂、牆與浴室、廚房相接的

牆縫是否會漏水。

2.注意馬桶是否通暢（沖水時順不

順、有無異聲）；水龍頭可否關

緊；排水是否流暢。

3.住一樓則必須要注意是否會淹水，

化糞池的位置是否會外溢。



品質：

1.注意屋內是否採光、通風、潮溼

（壁癌）。

2.若該棟樓非法使用地下室及頂樓

時，注意是否有污染飲用水源。

3.頂樓加蓋房子特別注意是否會漏

水，夏天是否過於炎熱。



相關傢具設備：
針對房東所附傢具，檢查完整性以及是否仍然堪用：

1.確定房東提供哪些傢具。

2.無論房東提供或由房客自備家電，使用時水

電費時，要如何收取？確定是否要加價。

3.房東所附的傢具，可「稍微」用力搖一搖、

坐一坐，看看是否仍堪用，以免日後發生雙

方認知上的差距。



相關傢具設備

4.電燈是否明亮？確定燈管或燈泡壞掉的修

繕是歸屬於誰的職責。

5.電器類的物品稍微操作一下，看看是否能

正常運作。

6.是否可用廚房設備烹煮食物，或是僅能做

簡單的加熱及燒水。



消防門禁安全
防火逃生安全：

1. 隔間裝潢是否為防火材質或易燃物。

2. 是否有滅火器備用。

3. 逃生避難道或安全梯是否暢通。

4. 安全門是否上鎖無法打開。

5. 防火巷是否通暢，有無置放雜物。

6. 鐵窗鎖頭是否有鑰匙，或是生鏽無法打開

影響逃生。



防火逃生安全：



用電安全：

1.房屋內部電線配備是否過於老舊，用電負荷

量是高是低。

2.插座或總開關旁是否有燻黑痕跡，如果有的

話，可能是電線走火或是不當使用的結果。

3.插座上是否插滿延長線，會不會超過負荷。

4.總開關內之電線是否出現電線內部裸露現象



用電安全：



用瓦斯安全：

1.房東提供的「桶裝瓦斯」或是「天

然瓦斯」，其管線接縫處是否老舊、

生鏽、破損，是否發生漏氣現象。

2.熱水器或裝瓦斯筒存放的位置在室內

或室外，是否陰涼通風。



用瓦斯安全：



瓦斯器材選購





瓦斯事故處理：



防盜門禁安全：
1.大門門鎖是否牢固，詢問瞭解寢室內

之鎖頭是否可自行換新。

2.可否在寢室內側加裝內扣。

3.是否是獨立出口，或是要與其他民家

共用樓梯、大門。

4.大門平日是關閉的或敞開的，是否會

影響門禁安全。



防盜門禁安全：

5.窗戶外圍是否有鐵窗，鐵窗功能是否完好，是

否生鏽毀壞，有無防盜功能。

6.如果是頂樓加蓋的房子，尤其要注意是否容易

為竊賊破壞且侵入。

7.如果公寓式大樓，是否有空屋閒置影響安全。

8.在租賃處出入之人員，其職業身分是否過於複

雜。



校外賃居生應特別注意下列事項：

1.勿單獨一人在租屋處，以免遭致危險。

2.應特別注意租屋四處之安全措施是否完善。

3.夜間外出應儘量結伴而行，勿單獨一人行動

4.自己的生活作息、財經狀況應刻意保密，不

要隨口洩露。



5.對可疑的陌生人前來拜訪，應提高警覺。

6.對經常出入住處的朋友，應有基本的認知

與了解，建議選擇同性、社交單純的室友。

7.養成隨手關門的習慣，減少歹徒的任何機會。

8.如果發現門、窗、鎖皆遭破壞，暫不要入

屋，應立刻報警處理。

9.遷居新宅應將鎖具更換，或加裝其他鎖具與防

範裝置。



租屋糾紛因應策略



一、關於房東

問題類別 例子

契約方面

房東說要收回房子重新裝
潢，給兒子取媳婦，可以提
前解約要您搬走。



解決方法

◈不行，應依據所簽訂之契約為
憑。

◈可與房東善意溝通。

娶媳婦是好事一樁，如房東不是假
藉名義，建議您可要求房東付搬家
費用。



問題類別 例子

契約方面

房東將房子賣掉，新的屋主
要求我搬家，可是租約尚未
到期，我必須搬走嗎？



解決方法

◈不用搬，應依據原房東租約期限，
期滿再搬即可。

◈但基於尊重，可以和新屋主協調換
約，由新屋主擔任房東。



問題類別 例子

物品損
壞方面

房東說我把傢俱弄壞，要沒
收押金，可不可以？



解決方法

◈依據原簽訂之契約為憑。可參考原
住進時留存的照片。

◈至於損壞的認定，應請專業第三人
來仲裁或判定。



問題類別 例子

安全隱
私方面

為了租屋安全，房東常趁我
不在時，進入房間查看是否
有偷偷使用違禁電器用品，
這種行為可以嗎？



解決方法

◈房東在於租賃期間，如非取得房客
同意，不得進入房客房間；同時，房
客於租賃期間是有權更換門鎖的。



問題類別 例子

相處方面 房東管得太多，不易溝通相處



解決方法

◈與房東同住者盡量配合房東的生活
規定。

◈可與房東理性善意溝通，如實在很
難配合就只好於租約到期時，不再續
租。



問題類別 例子

修繕方面 我租的地方天花板漏水，大樓
廁所馬桶管路不通，電線路系
統故障等，是不是應請房東幫
忙修理？



解決方法

◈依據原簽訂之契約為憑。

如契約中無明訂，房東都有修繕責任;
上頁部分是應該請房東幫忙修繕的。



問題類別 例子

租金方面 與房東簽訂契約時，房東要求
須預繳一年房租，後因無力負
擔而退租，房東一直聲稱沒錢
退還。



解決方法

◈建議繳交房租方式最好是按月繳交，
最多半年繳交一次，一方面可以不用一
次籌出那麼多的錢，另一方面事後若有
糾紛時，可以避免掉許多金錢糾紛。



問題類別 原因

人的方面

◈房東或室
友龜毛不好
相處

◈室友生活
習慣不好

◈自己也很龜毛，不好相
處，生活習慣也是半斤八兩

◈房東或室友真的太糟糕

一、關於校外賃居學生



解決方法

◈建議改掉自己的壞習慣

◈和室友作善意的溝通

◈另覓租屋地方

◈與室友訂定生活公約



問題類別 原因

事的方面

◈訂金已經
付過，又不
想住了

◈契約書內
容太苛刻

◈押金太多

◈租金太貴

◈對民法中租賃相關規定不
熟悉

◈訂契約時沒有仔細考慮清
楚

◈與房東事前未溝通清楚

◈沒考慮好自己的預算



解決方法

◈應儘可能多了解一些租屋規定

◈訂契約時應仔細逐條考慮清楚

（建議使用由學校網頁之契約書範本）

◈與房東再溝通清楚

◈租屋前要先看看自己荷包，不要衝動
或逞強



問題類別 原因

時的方面

◈看屋時被侵犯或
陷害

◈被室友或房東騷
擾

◈獨自在家有陌生
人到訪

◈晚上睡覺前關門
窗

◈單獨前往租屋

◈穿著暴露或室友房
東不正經

◈警覺性過低，歹徒
有機可趁

◈門窗忘記上鎖，給
歹徒機會



解決方法

◈看屋需結伴同行

◈有男室友的租屋環境，千萬要留意自
己穿著

◈時時保持高度警覺，保護自己

◈睡前務必檢查水電瓦斯及門窗

◈發生任何事情，務必向導師及教官反
映



問題類別 原因

地的方面

◈屋齡老舊停車、
搭公車相當不方便

◈左鄰右舍不和善

◈購物不便

◈太吵雜

◈出入人員複雜

◈屋子漏水

◈頂樓太熱

◈租屋時未能仔細觀察
環境，居住後才發現



解決方法

◈租屋前應儘可能仔細觀察環境

◈先和左右鄰居聊聊

◈通知房東前往處理

◈如真的難以適應，應立即遷居



問題類別 原因

物的方面

◈空屋沒傢俱

◈傢俱太舊，擔心弄壞

◈不能炊煮木板隔間

◈逃生、消防設備不周全

◈門窗不堅固

◈有部分是租屋時未仔細

觀察，居住後才發現

◈與房東時前未溝通清楚

◈契約沒有訂清楚或根本

沒訂契約



解決方法

◈租屋時應將傢俱點清楚，並且實地試用

◈明訂於契約中或註明於交接冊中

◈對物件最好照相存證以備不時之需

◈與房東好好溝通，並說明加裝消防逃生
設備（如滅火器、緩降機）的重要性。



同學如遇有租賃糾紛時：

1.自行和解：請家長出面解決或與導
師、教官討論解決方法共同尋求解
決之道，以保障個人權益。

2.至區公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3.法院訴訟。



結論：

彼此互相尊重，責任釐
定清楚，多多為對方著
想，相信租屋糾紛必能
減少。



如有需要學校協助事項，請電話通知
軍訓室辦理

1.上班時間：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  

時30分，總機：6011000  分機：

1220-1224。

2.假日及夜間：下午5時30分至次日

8時30分。警衛室分機：1313
緊急專線：07-6011995


